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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請貴校及幼兒園輔導實習學生參與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

事宜一案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4年7月23日臺教師(二)字第104009694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「師資培育法」第16條規定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、幼稚

園及特殊教育學校 (班) 應配合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全時

教育實習。

三、次依「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」第5條規定，半年教育實習

，以每年8月至翌年1月或2月至7月為起訖期間；其日期，

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定之。前開日期雖由各師資培育之大

學定之，但仍不應逾越上開法規規定之起訖時間。

四、教育部前以100年5月25日臺中（二）字第1000086623號函

釋（如附件），請師資培育之大學確實依師資培育法等相

關規定，與合作之教育實習機構審慎嚴謹辦理半年全時教

育實習，保障學生權益。

五、綜上，為確保師資培育品質及實習學生權益，請貴校及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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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園，擔任教育實習機構輔導實習學生參與半年全時教育

實習課程之起訖期程，確實依法規規定辦理；倘確有必要

需請實習學生提前到校進行教育訓練，教育實習機構應注

意下列事項，以確保實習學生權益：

(一)與師資培育之大學共商實習學生提前到校相關作業，並

納入實習計畫及提前公告，向實習學生宣導並取得同意

。

(二)完備實習學生之平安保險事宜。

(三)協助實習學生熟悉教育實習機構交通路線，確保上下課

交通安全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含公立幼稚園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與教學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 2015-07-29
08:14:11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
